
大 连 市 中 山 区 人 民 法 院

执行裁定书
（2023）辽 0202 执恢 780 号

申请执行人：上海呈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

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三双公路 1021 号（上海津桥经

济开发区）。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稳晟资产管理（山东）有限公司。

负责人：刘学。

被执行人：大连辰运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

市旅顺口区兴海路 27-1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伟，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执行人：大连华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辽宁

省大连市中山区松林街 12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伟，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被执行人：郭长清，男，汉族，1962 年 10 月 24 日

出生，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花园新村 I2 号 303 号。

被执行人：刘伟，男，汉族，1966 年 3 月 31 日出生，

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永平街 98 号 3-2-1。

被执行人：王芃，女，汉族，1976 年 2 月 16 日出生，

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89 号 1-3-2。

申请执行人上海呈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

被执行人大连辰运贸易有限公司、大连华鹏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、郭长清、刘伟、王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经本

院审理，作出（2019）辽 0202 民初 10037 号民事判决书已

发生法律效力，申请执行人已向本院申请执行。本院于 2021

年 4 月 28 日以（2021）辽 0202 执 2837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

了被执行人大连华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大连



市中山区松林街 12 号 1 号楼 1 单元 1 跃 2 层 1 号房屋。在

执行过程中，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

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大连华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

于大连市中山区松林街 12 号 1 号楼 1 单元 1 跃 2 层 1 号房

屋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滕 今 桥

审 判 员 张 如 龙

审 判 员 梁 超 升

二〇二三年六月八日

书 记 员 王 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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